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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中國證監會對國泰君安期貨的調查結案

茲提述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 2017年 3月 28日刊發的招股說明書

中有關本公司子公司國泰君安期貨有限公司（「國泰君安期貨」）及其員工黃志強因未

能有效履行資產管理人職責被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立案調查的

披露。

本公司已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的《結案通知書》（結案字 [2017]32號），據此，中國證

監會決定對國泰君安期貨及黃志強不予行政處罰，該案結案。

承董事會命

國泰君安証券股份有限公司

楊德紅

董事長

中國上海

2017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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